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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局依據高雄市政府 115 年度施政綱要，審酌市政建設需要，配

合核定預算，並持續上年度施政成效及未來施政展望，編訂 115 年度

施政計畫，其要點及重大施政目標如次： 

一、 落實南部半導體 S 廊帶產業政策，持續楠梓產業園區與白埔產

業園區開發，並串聯中央新設科學園區與科技產業園區，落實

發展半導體關聯產業，持續招商引進高科技產業及高薪科技人

才進駐，帶動高雄產業升級與城市轉型發展，型塑高雄科技產

業新聚落。 

二、 以數位科技帶動產業轉型，賡續透過亞灣智慧科技創新園區計

畫，將智慧應用服務場域實證推展至商業驗證，鏈結上下游供

應鏈夥伴於亞灣設置國際研訓基地，規模化商業驗證解決方

案，輸出海外市場。 

三、 與中央攜手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高雄金融專區，成立臺灣首

座以綠色金融科技為主題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打造高雄成為

南台灣金融創新聚落。（淨零） 

四、 因應本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協助並輔導本市企業，成立

「商轉服務行動平台」，以「輔導」、「媒合」、「資源連

結」作為策略主軸，期望藉由媒合產業資源、促進產業合作，

達成推動淨零發展之目標。（淨零） 

五、 為使高雄成為電動車生產重鎮，與國際指標大廠共同推動電動

車及智慧運輸的發展，打造低碳淨零、智慧化的城市，以高雄

為南向起點整城輸出國際。 

六、 為推動市長「產業轉型、就業機會」優先政策，打造高科技城

市目標邁進，以「投資高雄事務所」發揮單一窗口、專案經

理、用地媒合及招商平台等功能，整合政府行政資源協助企業

落地投資，成為企業最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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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透過會展推動辦公室設置單一窗口，提供全方位行政協助與客

製化服務，並搭配會展獎勵補助提高誘因，以促成更多會展活

動至本市舉辦，活絡 MICE 關聯產業發展，強化本市國際會展城

市形象。 

八、 扶植在地創新創業團隊，透過新創基地提供空間、輔導團以及

相關 POC 驗證補助，以大帶小建立完整產業鏈，持續強化企業

與新創對接 AI 應用，協助本市創新技術與應用服務能量。 

九、 持續強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透過綠電推動小組，跨局處分工

及協調，共同推動本市綠能之發展，以促進產業繁榮，降低空

污等效益。 

十、 強化產業用地供給，協助民間發展產業園區及申辦非都市土地

擴展計畫，以建立完整產業聚落，提升投資吸引力與產業競爭

力，促進區域均衡發展與經濟成長。 

十一、 推動未登記工廠管理與輔導，辦理特定工廠登記業務，積極輔

導廠商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及辦理用地變更，朝合法化方向永續

經營。 

十二、 持續推動商圈品牌輔導營造，培育店家數位運用能力，優化商

圈環境，提升購物體驗與商圈整體意象，加深消費記憶點，驅

動民眾再次消費。 

十三、 提升傳統市集整體環境品質，持續辦理市場硬體設施改善，並

於軟體面向推動青年創業，並辦理創意行銷活動，持續推動市

場活化。亦督導自治會落實日常管理維護、配合專案防治市集

疫情，營造安全、衛生之消費環境。 

十四、 為提升公共設施用地使用效益，積極活化市場用地，引進民間

投資參與興建現代化零售市場設施，藉以提高公共服務品質，

強化地方生活機能及滿足市民購物需求。 

十五、 強化油品及天然氣使用之安全管理及確保既有工業管線維運安

全，從完善圖資資訊、施工管理與查核等面向持續努力，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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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數位化業務雲端平台，精進管線管理智慧化及便利化，提供

市民一個安全、安心的居住環境。 



 

拾、經濟發展局 4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考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206,605  

貳、招商行政 招商行政及管理 

 

1,627,124  

參、工業行政 工業行政及管理 

 

15,274  

肆、商業發展 商業發展及管理 

 

2,232  

伍、產業服務 產業服務與經營輔導管理 

 

34,732  

陸、公民營事業 公民營事業管理 

 

229,851  

柒、市場管理 零售市場及攤販管理 

 

254,105  

捌、非營業基金  

一、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 

二、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 

 

1,203,379 

705,825 

497,554 

 

 

玖、第一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 

 

283  

合計  

 

3,573,585  

 

 



 

拾、經濟發展局 5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15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一、行政事務管

理 

 

 

 

二、主計業務 

 

 

 

 

 

 

 

三、人事管理 

 

 

 

 

 

 

 

 

 

 

四、政風 

 

 

 

 

貳、招商行政 

招商行政及管理 

一、強化招商規

劃功能 

 

 

 

 

 

 

 

 

1. 行政管理 

 

2. 事務管理 

 

 

歲計、會計、統

計業務管理 

 

 

 

 

 

 

人事管理 

 

 

 

 

 

 

 

 

 

 

政風預防與查處 

 

 

 

 

 

 

擬訂招商投資策

略 

 

 

 

 

 

 

 

 

研究發展考核，以自動化文書處理，簡化文

書作業，加強檔案管理。 

以崇法務實原則，依照政府採購法、事務管

理彙編、工友管理法規及有關法令辦理。 

 

1. 依照主計相關法規，編製年度預算、決

算，依實際需要辦理分配預算並管控預算

執行。 

2. 依照相關法規加強內控機制，健全財務秩

序，防杜不經濟支出，發揮會計職能，提

高財務效能。 

3. 加強統計資料整理編報與分析。 

 

1. 依據人事法規及有關規定辦理任免銓審、

升遷考核，貫徹考用合一政策，落實員額

精簡並貫徹身障人員及原住民足額進用，

保障弱勢族群工作權益。 

2.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深化公務人員雙語能力

並精進數位學習及應用人工智慧平台，落

實淨零減碳人事服務。 

3. 落實員工協助方案，建構友善家庭職場，

整合相關福利措施強化員工(退休)關懷並

加強性別意識培力。 

 

健全廉能政府，凝聚反貪共識，秉持預防重

於查處原則，持續強化法治宣導及防貪作

為，並落實廉政倫理規範與陽光法令政策，

對於不法貪瀆案件依法妥處。 

 

 

 

1. 新興產業之發掘引入、投資本市之各項獎

勵措施暨相關產業與招商研究專題等項，

有效提升本市招商服務品質及作業效率，

逐步完成高雄產業招商布局之規劃。 

2.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產業投資、研發與

創新，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

及繁榮地方經濟，活絡商機，透過「高雄

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與「高雄市促

206,605 

206,605 

 

 

 

 

 

 

 

 

 

 

 

 

 

 

 

 

 

 

 

 

 

 

 

 

 

 

 

 

 

1,627,124 

1,6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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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進行招

商行銷 

 

 

 

 

 

 

 

 

 

 

 

 

 

 

 

 

三、提供投資服

務，並協調

解決投資障

礙 

 

 

 

 

 

 

 

 

 

 

四、推動會展產

業 

 

 

 

 

 

 

 

 

 

 

 

 

 

 

 

國內外招商投資

之考察、合作促

進及投資機會的

發掘與引進 

 

 

 

 

 

 

 

 

 

 

 

 

 

 

招商投資專案的

推動追蹤及投資

障礙的排除 

 

 

 

 

 

 

 

 

 

 

 

藉由會展產業的

蓬勃發展，帶動

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帶動本市經濟繁

榮。 

3. 透過協助爭取中央補助計畫及建立產學合

作平臺等方式，持續對新投資本市之廠商

及既有廠商進行輔導，促進專業人才回

流，擴大就業機會，並推動產業轉型。 

4. 為使高雄未來成為電動車最佳生產基地與

示範場域，攜手國際指標大廠，以電動巴

士結合智慧城市，建立智慧城市產業生態

系，以高雄為南向基地，整城輸出到國

際。 

5. 推動高雄既有石化、金屬產業轉型發展應

用，並協助傳統產業往半導體/航太/醫材

等高值化方向邁進。 

 

1. 強化與國內外企業、政府、學研機構及公

協會之聯繫，積極辦理招商引資，建構商

情交換、國際合作及商機媒合平臺，吸引

業者投資進駐。 

2. 選定招商題材，邀請特定對象，辦理整體

行銷說明會，介紹本市投資環境優勢，吸

引業者投資進駐，以創造行銷高雄投資環

境機會，進一步吸引資金投資高雄。 

3. 促進在地投資與國際招商，引進亞洲、歐

美先端技術或新興服務業等技術交流或投

資合作計畫，推動產業多元跨界合作，協

助高雄廠商拓展商機，進入國際產業供應

鏈。 

4. 建立國際經貿關係行銷高雄產業，參與國

內外城市交流，透過商洽會、參展等促成

商機，形塑優良投資環境，吸引國外廠商

至高雄投資或協助廠商擴展國外市場。 

 

1. 為推動市長「產業轉型、就業機會」優先

政策，透過「投資高雄事務所」，發揮單

一窗口、專案經理、用地媒合及招商平臺

等功能，以政府行政資源協助企業，成為

企業最佳合作夥伴。 

2. 為強化單一窗口，提升重大投資案件審查

效率，發揮各局處協調功能，排除投資障

礙，設「高雄市政府重大投資案件推動小

組」，由市長擔任召集人，相關局處機關

簡任職務以上人員擔任委員，視本身投資

廠商需要，不定期召開重大投資案件會

議，聽取並督導、追蹤重大投資案件之辦

理情形及進度。 

 

1. 設置會展辦公室，提供專業全方位之服

務，協調整合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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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業行政 

工業行政及管理 

一、工廠管理輔

導 

 

 

 

 

 

 

 

 

二、動產擔保交

易登記 

 

 

三、產業園區規

劃管理 

 

 

 

 

 

四、變更工業用

地協助廠商

取得產業用

地 

 

 

 

五、特定工廠輔

導 

 

 

 

六、都市計畫區

內工業區變

更及協處 

 

 

 

 

本 市 的 相 關 產

業，創造經濟利

益 

 

 

 

 

 

 

1. 工 廠 登 記 申

請，依限完成 

2. 加強未登記工

廠輔導與管理

工作 

3. 辦理工廠校正

調查 

4. 辦理特定工廠

登記 

 

輔導工商業適時

取得融資，以因

應廠商需求 

 

1. 產業園區管理 

2. 產業用地及產

業園區規劃 

3. 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運用

執行與管理 

 

1. 輔導業者報編

園區 

2. 毗連非都變更

取得用地. 

3. 興辦事業方式

取得 

 

輔導特定工廠土

地合法化 

 

 

 

1. 調整及變更都

市計畫區內工

業區之窗口 

2. 工業區之容許

使用輔導與協

處 

 

2. 整合各局處資源共同爭取專業會展至本市

舉辦。匯集產、官、學界能量，厚植本市

舉辦國際級展會能力。 

3. 行銷本市會展產業，強化與國際組織鏈

結，積極爭取大型會議、展覽至高雄舉

辦。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等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辦理未登記工廠輔

導與管理工作。 

 

依據「統計法」及「工廠管理輔導法」辦

理。 

依據「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辦理。 

 

 

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有關規定經常辦

理。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辦理。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 

計畫申請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 

辦理。 

 

1. 依據「特定工廠登記辧法」、「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2. 依據「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相

關規定辦理。 

 

1. 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2. 依據「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辦理。 

 

 

 

 

 

 

 

 

 

 

 

15,274 

15,274 

 

 

 

 

 

 

 

 

 

 

 

 

 

 

 

 

 

 

 

 

 

 

 

 

 

 

 

 

 

 

 

 

 

 

 

 

 

 

 

 



 

拾、經濟發展局 8 

 

肆、商業發展 

商業發展及管理 

一、公司登記業

務之管理與

輔導 

 

二、商業登記業

務 

 

 

 

 

 

 

 

三、落實商業管

理，加強稽

查 

 

 

 

 

 

 

 

四、維護消費秩

序與消費者

利益確保公

平競爭 

 

五、推動商業特

色化 

 

 

 

 

 

 

伍、產業服務 

產業服務與經營

輔導管理 

一、地方產業政

策規劃與拓

展 

 

 

 

 

 

 

 

簡化公司登記申

請案件作業程序 

 

 

受理商業登記申

請案件，優化作

業流程 

 

 

 

 

 

 

加強稽查取締舞

廳 、 舞 場 、 酒

家、酒吧、特種

咖啡茶室、視聽

歌唱、三溫暖、

資訊休閒及電子

遊戲場業違規營

業，使其合法化

經營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建立公平合

理之交易秩序與

環境 

 

提 升 商 圈 競 爭

力，公私協力串

連資源，培植店

家經營能量 

 

 

 

 

 

 

 

1. 地方產業發展

策略與產經情

勢分析 

 

2. 推動地方特色

產業 

 

 

 

 

1. 推動簡化作業，縮短作業流程。 

2. 提供網路便捷服務，並配合經濟部公司商

業一站式線上申請，提高行政效率。 

 

1. 依據「商業登記法」、「商業登記法施行

細則」、「商業登記申請辦法」、「商業

登記規費收費準則」、「商業名稱及所營

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等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2. 優化網路便捷服務，提供登記教學服務。 

3. 進行商業登記流程改善，有效縮短設立登

記時間，提升商業登記作業效能。 

 

1. 依據「高雄市政府聯合稽查取締違規行業

實施計畫」辦理。 

2. 依據「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

例」、「高雄市特定行業管理自治條例」

加強管理並依「高雄市營業場所強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強制符合之

營業場所均應投保公共意外險。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及

「商品標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加強宣

導。 

 

 

1. 深耕商圈輔導及強化店家數位化能力，蓄

積商圈動能，推升商圈競爭力。 

2. 商圈行銷補助、公私協力串連資源，導入

地方特色，協肋商圈行銷，帶動商機。 

3. 注入輔導改造，營造商業聚落特色魅力，

實現商業發展。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並定期蒐

集分析本市產經指標數據，提供企業因應全

球經濟情勢。 

 

立基地方特色產業基礎，結合創新科技導

入，推動地方特色產業轉型。 

 

 

2,232 

2,232 

 

 

 

 

 

 

 

 

 

 

 

 

 

 

 

 

 

 

 

 

 

 

 

 

 

 

 

 

 

 

 

 

 

 

 

 

34,732 

3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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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產業維

新與加值 

 

 

 

 

 

 

 

 

 

 

 

 

 

 

 

三、智慧科技帶

動產業轉型 

 

 

 

 

 

 

 

 

 

四、物資經濟動

員統整 

 

 

 

 

陸、公民營事業

公民營事業管理 

一、督導改善公

用事業之服

務功能 

 

(一)督促改善自

來水品質 

 

(二)辦理加油氣

站、公用天

3. 辦理產業跨領

域創新計畫 

 

 

1. 辦理「地方產

業創新研發推

動計畫（地方

型 SBIR）」 

 

2. 輔導本市企業

提升產業競爭

力 

 

3. 辦理「高雄市

政府中小企業

商業貸款及策

略性貸款」 

 

 

 

 

1. 推動智慧科技

創新 

 

 

 

2. 扶植新創產業

發展 

 

 

 

 

辦理物力調查工

作，掌握轄內重

要物資生產廠商

生產現況，以因

應動員需要 

 

 

 

加強公用事業管

理及維護公共安

全 

 

積極改善本市自

來水品質 

 

加強能源管理及 

維護公共安全 

聚焦重點產業，透過各界合作及資源協助產

業技術跨領域創新應用落地，建構產業生態

系。 

 

依據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配合協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辦理。 

 

 

藉由專家團隊研發及技術能量，輔導本市企

業爭取中央補助資源，達成升級轉型之目

標。 

 

1. 依據「高雄市政府中小企業商業貸款及策

略性貸款實施要點」辦理。 

2. 提供本市辦理公司、行號或於稅捐機關辦

有稅籍登記之小規模商業，協助業者取得

融資，以利企業經營和確保就業機會。 

3. 提供本市太陽光電系統業者及市民屋頂裝

設太陽光電設備之低利融資貸款。 

  

以本市在地特色產業與在地特色場域為基

礎，整合中央資源打造智慧科技驗證與示範

場域，透過產業鏈結，推展智慧科技產業群

聚。 

 

營運新創基地，提供空間與資源，協助新創

公司及智慧城市技術團隊於本市落地發展，

推動數位應用、智慧科技與金融科技等產

業，營造創新創業友善環境，形塑高雄創新

生態系，吸引人才匯聚。 

 

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物力調查

實施辦法」辦理。 

 

 

 

 

 

 

依「自來水法」、「石油管理法」、「天然

氣事業法」、「土石採取法」及相關子法辦

理。 

 

促請台灣自來水(股)公司持續加強汰換舊漏

管線，以提升自來水品質。 

 

1. 辦理本市公、民營加油(氣)站安全檢查查

核。 

 

 

 

 

 

 

 

 

 

 

 

 

 

 

 

 

 

 

 

 

 

 

 

 

 

 

 

 

 

 

 

 

 

 

 

 

 

 

229,851 

22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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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事業業

務 

 

(三)辦理液化石

油氣分裝、

零售事業氣

源流向暨銷

售 重 量 查

核。 

 

(四)取締違法經

營石油業務 

 

 

 

(五)辦理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

線、輸電線

路災害防救

及演練事宜 

 

 

 

 

 

 

(六)陸上盜濫採

土石取締及

遺留坑洞善

後處理業務 

 

二、加強電業、

電 器 承 裝

業、用電場

所及自用發

電 設 備 管

理，增進公

共福利。 

 

 

 

 

三、促進再生能

源發展 

 

 

 

 

 

 

 

 

查核灌裝液化石

油氣與銷售液化

石油氣重量，以

確保消費者利益 

 

 

 

維護油品市場秩

序，加強公共安

全管理 

  

 

加強既有的公用

天然氣事業輸儲

設備查核，並擴

大對本市轄內管

線查核，嚴格要

求管線業者建立

之自主檢測、相

關查核數據分析

及管線防救災應

變等機制 

 

加強取締陸上盜

濫採土石及加速

遺留坑洞善後處

理 

 

辦理電業、電器

承裝業、自來水

管承裝商、用電

設備檢驗維護

業、用電場所及

電氣技術人員、

自用發電設備登

記與管理業務 

 

 

 

再生能源推廣及

應用 

 

 

 

 

 

2. 加強本市天然氣事業供應設備及經營狀況

檢查。 

 

辦理液化石油氣分裝、零售事業氣源流向暨

銷售重量查核。 

 

 

 

 

 

1. 受理民眾舉發非法經營油品案件，辦理本

市聯合取締違規加油（氣）站業務。 

2. 辦理本市取締違法經營石油執行小組及處

分審查小組業務。 

 

依「災害防救法」、「天然氣事業法」、

「石油管理法」及相關子法辦理。 

 

 

 

 

 

 

 

 

 

辦理本市陸上盜濫採土石取締暨遺留坑洞善

後處理專案小組業務。 

 

 

 

依「電業法」、「自來水法」及相關子法辦

理。 

1. 全年預計辦理電器承裝業設立登記 70 件，

變更 300 件。 

2. 全年預計辦理自來水管承裝商設立登記 40

件，變更 100 件。 

3. 全年預計辦理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變更 30

件。 

4. 全年預計辦理電氣及自用發電技術人員設

立登記 200 件，變更 1,000 件。 

 

經濟部委託地方政府辦理裝置容量不及

2,000KW 太陽光電同意備案、設備登記及其

他相關業務，並推廣建築物屋頂裝置太陽光

電設施、推動綠色融資等業務，進而創造在

地就業機會與綠電經濟目標，行銷高雄成為

陽光綠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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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本府所

屬機關及學

校節約能源

措施 

 

 

 

 

柒、市場管理 

零售市場及攤販

管理 

一、零售市場督

導管理 

(一)督導改善環

境衛生 

 

 

 

(二)民有零售市

場管理 

 

 

 

 

(三)公有零售市

場管理 

 

 

 

(四)市場整建工

程 

 

 

成立綠電推動專

案小組 

 

 

 

 

 

 

 

 

 

 

 

 

 

 

以市府節約能源

成效，示範引導

民間採行，落實

全面節能行動 

 

 

 

 

 

 

 

督導本市零售市

場及攤集場環境 

衛生自主管理 

 

 

 

 

改善民有零售市

場環境，輔導攤

商自主管理 

 

 

 

公有零售市場督

導與管理 

 

 

 

分年分區逐漸改

善老舊建物及公

共設施 

 

1. 本府持續強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透過綠

電推動專案小組，跨局處分工及協調，共

同推動本市綠能之發展，以促進產業繁

榮，降低空污等效益。109 年 10 月 27 日召

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確立本小組以

「漁電共生專區優先示範推動」、「公私

有房舍推展光電屋頂計畫」、「以節能服

務模式加速節電低碳行動計畫」、「高雄

市轄區內電廠友善降轉」及「學校建築物

綠能規劃及智慧用電發展」做為五大推動

任務。 

2. 定期召開會議，逐步確認各項任務之工作

項目及推動策略，後續由主辦單位偕同協

辦單位共同推動，以達成節能、創能及儲

能等面向之發展。 

 

1. 訂定「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節能減

碳實施計畫」，督導本府各機關學校遵

行。 

2. 建置「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能源使

用申報系統」，提供市府各機關學校定期

申報用電、用水及用油資訊，以作為本市

對年度節約目標達成狀況之檢核依據。 

 

 

 

 

1. 辦理本市公、民有零售市場及攤集場防治

疫情衛教宣導，並持續主動派員巡檢等作

業，督導市集落實疫情防治作為。 

2. 配合本府登革熱等疫情防治跨局處聯合稽

查要求，加強公、民有零售市場及攤集場

環境整潔維護。 

 

1. 依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辦理民有零

售市場營運評比要點」，獎勵補助公共設

施修繕，改善民有零售市場整體環境。 

2. 輔導民有市場管委會自主管理，提供現代

化經營理念。 

 

1. 本市 41 處公有市場管理輔導，提供現代化

經營理念。 

2. 公有市場固定攤使用費電腦系統收繳市

庫。 

 

1. 公有市場老舊結構及設備修繕改善。 

2. 公有市場之公共安全及消防水電設施安全

檢查改善。 

 

 

 

 

 

 

 

 

 

 

 

 

 

 

 

 

 

 

 

 

 

 

 

 

 

254,105 

25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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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閒置空間轉

型活化 

 

 

 

 

二、攤販管理與

輔導 

 

 

 

 

捌、非營業基金 

 一、高雄市促進

產業發展基

金 

 

 

 

 

 

 

 

 

 

 

 

 

 

 

 

 

 

 

 

 

 

 

 

 

 

 

 

 

 

 

 

二、高雄市產業

園區開發管

市場閒置空間轉

型活化 

 

 

 

 

改 善 攤 集 場 環

境，輔導攤商自

主管理；路邊流

動攤販協助整頓 

 

 

 

增加就業機會，

降低失業率，並

提振本市經濟 

 

提升既有工業管

線安全，以建立

安全城市 

 

 

 

 

 

 

 

 

 

 

 

 

 

 

 

 

 

分級管理及輔導

未登記工廠，維

持產業發展、加

強環境保護與調

和國土規劃，並

減緩開發工業區

供未登記工廠業

者遷廠對農地之

侵蝕效應 

 

顧及產業園區發

展之需要及健全

輔導低度使用市場閒置空間營運規劃、轉型

或變更為其他用途，持續追蹤各潛在廠商規

劃構想，以期有效利用土地、帶動商機，持

續招募並協助創業青年入市進駐，藉由青年

創新思維，提高市場能見度，活化市場。 

 

1. 依據「高雄市政府辦理攤販臨時集中場營

運評比作業要點」，獎勵補助公共設施修

繕，改善攤集場整體環境。 

2. 輔導攤集場管委會自主管理，提供現代化

經營理念。 

 

 

執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及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並成立基

金據以辦理。 

 

建立本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機制，落實管線

所有人自主管理精神，以維護公共安全，並

委託專業機構諮詢、鑑定、監理檢查或防災

應變等有關事項 

1. 依「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及相關子法「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

護辦法」、「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監理檢

查費收費辦法」之規定辦理管線管理維護

事宜。 

2. 辦理委託專業機構協助本市執行既有工業

管線管理事宜： 

(1) 本市既有工業管線日常監督維護相關

工作。 

(2) 本市既有工業管線災害預防工作。 

(3) 本市既有工業管線作業防災整備工

作。 

(4) 本市既有工業管線緊急應變工作。 

(5) 其他本市既有工業管線監理檢查與防

災應變工作。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辦理未登記工廠及

特定工廠輔導與管理，包括 

1. 落實「全面納管、就地輔導」之目標促使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能儘速配合政府

政策。 

2. 輔導非屬低污染工廠遷廠、關廠或轉型。 

 

 

 

 

依據「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

 

 

 

 

 

 

 

 

 

 

 

 

1,203,379 

705,825 

 

 

 

 

 

 

 

 

 

 

 

 

 

 

 

 

 

 

 

 

 

 

 

 

 

 

 

 

 

 

 

 

 

49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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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金 

 

 

 

 

 

 

 

 

 

 

 

 

 

 

 

 

 

 

 

 

 

 

 

 

 

 

 

 

 

 

 

 

 

 

 

 

 

 

 

 

 

 

 

 

 

園區之管理健全

基金管理 

 

 

 

為維護產業園區

之營運經營 

 

 

 

 

 

 

 

 

 

 

 

 

 

 

 

 

 

 

 

 

 

 

 

 

 

 

 

 

 

 

 

 

 

 

 

 

 

 

 

區服務中心設置要點、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

服務中心設置辦法及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服

務中心籌備處設置要點」辦理；另設置「高

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管理會」。 

 

依據「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服務中心設

置要點、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服務中心設置

辦法及高雄市仁武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籌備處

設置要點」設立園區服務中心及服務中心籌

備處，以辦理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

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相關服務輔導及園

區開發相關事宜。 

 

 

 

 

 

 

 

 

 

 

 

 

 

 

 

 

 

 

 

 

 

 

 

 

 

 

 

 

 

 

 

 

 

 

 

 

 

 

 

 

 

 

 

 

 

 

 

 

 

 

 

 

 

 

 

 

 

 

 

 

 

 

 

 

 

 

 

 

 

 

 

 

 

 

 

 

 

 

 

 

 


